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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因應教學、研究及服務需要之發展，規劃整合學者專家及教學研究

資源，以發揮整體效益，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研究中心設置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各單位為配合國家、學校及單位之發展所需，得根據本準則設置各類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設置之性質得分別屬於校、院及系（所），跨

系所整合之中心屬於院、跨院整合之中心屬於校。 

第三條 中心設置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規劃、整合各學門之研究人員及資源。 

二、整合不同領域進行跨學門之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等合作事宜。 

三、推動本校與國內外相關機構之合作。 

四、推動與產、官、學、研相關單位之合作。 

第四條  校級中心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納入研究發展處組織規程，但各級中

心採任務編組運作，不得增加學校經費及員額，兼任行政業務之人員不

得支領學校經費之主管加給或減授授課時數，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

則，並納入校務基金，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中心得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校級之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

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聘兼之；院級之中心主任，由院長就該學院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系（所）級之中心主任，由系

（所）主管就該系（所）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簽請院長同意，報請校

長聘兼之。中心主任任期一任最多三年。 

第六條 中心得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約聘僱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若干人。 

第七條 校級中心之設置，由跨系（所）院之所屬教師共同擬訂設置辦法及規

劃書送研發處企劃組，提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諮詢，再經研究發展會



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務會議審議成立；系(所)級、院級中心之設置，

擬訂設置辦法及規劃書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後，提請研究發展會議審

議通過後設置。 

第八條 中心設立規劃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設立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 設立依據及必要性。 

三、 具體推動工作、業務內容。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 近、中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人員編制、空間規劃、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八、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九、 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第九條 本準則經研究發展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